
家庭教育專業及社會工作相關專業人員資格進用

及培訓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具有下列資格

之一者，得向教育部

(以下簡稱本部)申請

認定為家庭教育專業

人員： 

一、 國內、外之大學家

庭教育系、所、學

位學程畢業或名

稱內含家庭之系、

所、學位學程畢

業，修畢家庭教育

專業課程二十學

分以上。 

二、 國內、外之大學教

育、社會教育、成

人或繼續教育、幼

兒教育、教育心理

與輔導、社會工

作、生活科學、生

活應用科學等相

關系、所、學位學

程畢業，修畢家庭

教育專業課程二

十學分以上，並具

家庭教育實務工

作經驗一年以上。 

三、 國內、外之大學非

前二款相關系、

所、學位學程畢

業，修畢家庭教育

專業課程二十學

分以上，並具家庭

第二條 具有下列資格

者，得向教育部(以下

簡稱本部)申請認定為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一、 國內或符合本部

採認規定之國外

大學校院家庭教

育系所、學位學程

畢業或名稱內含

家庭之系所、畢

業，修畢家庭教育

專業課程二十學

分以上者。 

二、 國內或符合本部

採認規定之國外

大學校院教育、社

會教育、成人或繼

續教育、幼兒教

育、教育心理與輔

導、社會工作、生

活科學、生活應用

科學等相關系、所

畢業，修畢家庭教

育專業課程二十

學分以上，並具家

庭教育實務工作

經驗一年以上者。 

三、 國內或符合本部

採認規定之國外

大學校院非相關

系所畢業，修畢家

庭教育專業課程

二十學分以上，並

一、修正第一項： 

(一)為使申請認定為

家庭教育專業人

員資格更為明

確，爰修正第一

項序文。 

(二)依大學辦理國外

學歷採認辦法

(下稱採認辦法)

第四條之規定，

國外學歷應符合

特定要件，並依

第三條至第十一

條規定採認後，

始得認與國內同

級及同類學校具

相當學歷。 

(三)為符合採認辦法

有關國外學歷採

認之規定，爰酌

修各款文字，並

將採認依據明定

至第二項。 

二、增列第二項：因本部

就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之國外學歷採認要件

與程序，與大學辦理

持國外學歷入學學生

之學歷採認相當，故

準用採認辦法之規

定，爰於第二項明定

之。 



教育實務工作經

驗三年以上。 

四、 國內、外之大學非

第一款及第二款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畢業，取得國

外相關家庭教育

專業資格證明書，

並具國內家庭教

育實務工作經驗

二年以上。 

五、 國內、外之大學擔

任家庭教育專業

課程教學之專任

教師，並具家庭教

育實務工作經驗

一年以上。 

    前項國外學歷之

採認，準用大學辦理國

外學歷採認辦法第三

條至第十一條規定辦

理。 

    第一項家庭教育

專業課程，其科目及學

分數規定如附表。 

    第一項第二款至

第五款所稱家庭教育

實務工作經驗，指在推

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

構、學校、法人或團體，

辦理本法施行細則第

二條所定家庭教育範

圍之相關活動及服務。 

    前項工作經驗年

資計算規定如下，並得

合併計算： 

一、全職：覈實計算。 

二、兼職：折半計算。 

具家庭教育實務

工作經驗三年以

上者。 

四、 國內或符合本部

採認規定之國外

大學校院畢業，取

得國外相關家庭

教育專業資格證

明書，並具國內家

庭教育實務工作

經驗二年以上者。 

五、 國內或符合本部

採認規定之國外

大學校院擔任家

庭教育專業課程

教學之專任教師，

具有家庭教育實

務工作經驗一年

以上者。 

    前項家庭教育專

業課程，其科目及學分

數規定如附表。 

    第一項第二款至

五款所定家庭教育實

務工作經驗，指在推展

家庭教育之機關、機

構、學校、法人或團體，

辦理本法施行細則第

二條所定家庭教育範

圍之相關活動及服務。 

三、現行第二項移列至第

三項。 

四、現行第三項移列至第

四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五、增列第五項：有關實

務工作經驗年資採計

事項，係屬家庭教育

法第七條第四項授權

範圍，現行僅於家庭

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認

定作業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第三點規

定略以，實務工作經

驗兼職年資部分以折

半計算採認；志願服

務工作部分，分別依

二年、四年、六年滿

四百、八百、一千二

百小時以上者，明定

得採計一年、二年、

三年之工作年資與時

數。為求明確，除將

本要點有關兼職及志

願服務採計規定提升

至本辦法規定外，並

將全職部分應全數覈

實採計予以增列；另

就分別具有全職、兼

職及志願工作年資

者，其年資得予合併

採計。 

六、配合第五項第三款所

指志願服務工作，定

明志願服務工作之認

定係依志願服務法相

關規定辦理的志願服

務，包括經志願服務



三、志願服務工作： 

(一)滿二年且服務

時數達四百小

時以上：採計

一年。 

(二)滿四年且服務

時數達八百小

時以上：採計

二年。 

(三)滿六年且服務

時數達一千二

百 小 時 以 上

者：採計三年。 

    前項第三款志願

服務工作之認定，依志

願服務法相關規定辦

理。 

運用單位依志願服務

計畫召募、訓練、運

用志願服務者，並發

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

紀錄冊等，爰增列第

六項。 

第三條 依本辦法申請

資格認定者，應填具申

請書，並檢具下列證明

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有效

之護照或合法停

留、居留或定居之

證明文件。 

  二、符合前條規定之學

經歷證明文件。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前項第二款證明

文件為國內學分證明

者，包括依專科以上學

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取得之推廣教育學分

證明，及依非正規教育

學習成就認證辦法取

得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學分證明書。 

第三條 依本辦法申請

資格認定者，應填具申

請書，並檢具下列證明

文件： 

  一、符合前條規定之學

經歷證明文件。 

  二、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持國外學位證書、

畢業證書或其他有關

家庭教育專業資格證

明者，應經我國駐外機

構驗證。 

      持前項之證明文

件者，應附中文譯本，

並經我國駐外機構、法

院或國內公證人驗證。 

一、修正第一項： 

(一)為查核申請資

格，參考本要點

第二點第二款

「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及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教師資格

考試辦法第七條

第一項第二款檢

附文件，爰於第

一款明定之。 

(二)配合第一款之增

列，現行第一款

移列至第二款；

第二款移列至第

三款。 

二、 增列第二項：因推廣

教育學分證明書及非

正規教育課程學分證

明書均可作為入學資



    申請人修畢之家

庭教育專業課程科目

名稱與前條第 項附

表所列科目不同時，申

請人應檢具授課大綱、

使用教材及授課教師

基本資料，經審查通過

後，始得採認。 

    持國外學位證書、

畢業證書或其他有關

家庭教育專業資格證

明者，應經我國駐外機

構驗證。 

    前項之證明文件

為中、英文以外之語文

者，應附中文或英文譯

本，並經我國駐外機

構、法院或國內公證人

驗證。 

格及學分抵免之用

途，考量現行條文「證

明文件」有關國內學

分證明部分未明確，

爰明定之。 

三、 增列第三項：現行條

文第二條第二項附表

載明「性質相同，名

稱略異者從寬認定」，

然實務審查作業上，

如從科目名稱無法確

認是否為同一性質之

課程內容時，仍須請

申請者檢附課程相關

資料進行審查，故新

增檢附文件以備審查

之規定。 

四、現行第二項移列至第

四項。 

五、現行第三項移列至第

五項，並配合雙語政

策推動，增訂相關英

文文件由具英文能力

之審查委員進行審

查，無須再附中文譯

本；另考量實務上申

請人亦常持中、英文

以外證書提出申請，

為利於審查並兼顧實

務所需，爰明定證明

文件非屬中、英文者，

仍應檢附中文或英文

譯本，並經認證。 

第四條 前條申請經審

查通過並認定者，由本

部發給家庭教育專業

人員資格證明書（以下

簡稱證明書）。 

第四條 前條申請經審

查通過並認定者，由本

部發給家庭教育專業

人員資格證明書。 

一、 修正第一項：因第二

項及第三項增列證明

書補、換發及撤銷說

明，爰明定其簡稱。 

dapo
打字機文字
三

dapo
打字機文字

dapo
打字機文字

dapo
打字機文字

dapo
打字機文字

dapo
打字機文字

dapo
打字機文字

dapo
打字機文字

dapo
打字機文字



    證明書遺失、毀損

或其記載事項有變更

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補發或換發。 

    申請人提供之資

料有虛偽不實者，除不

予發給證明書外，並依

相關法規規定處理；已

發給者，由本部通知其

限期繳回，並辦理公告

撤銷之。 

二、 增列第二項：證明書

遺失、毀損或其記載

事項變更(實務上案

例多為變更姓名)時，

有申請證明書補發或

換發之需求，爰參考

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

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

專業課程證明書收費

標準第三條之文字體

例，增訂證明書之申

請補、換發程序。 

三、 增列第三項： 

(一)資格撤銷事項原

訂定於本要點第

七點，因涉及家

庭教育專業人員

資格事項，爰提

升於本辦法予以

明定。 

(二)按實務上已發給

證明書者，若於

嗣後發現申請人

所提供之資料有

虛偽不實，則不

論其是否於期限

內繳回證明書，

本部均會辦理公

告撤銷之，參考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幼兒園英文

版教師證明書及

英文版教師資格

認可證明文件申

請作業要點第十

點之法制體例，

爰增列本項。  



第二條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  家庭教育專業課程

科目及學分表 

核心課程 選修課程 

科目名稱 科目名稱 

家庭教育學

/家庭生活

教育概論 

 

家庭教育方

案規劃/家

庭生活教育

方案設計 

親職教育 家庭教育活

動推展/家

庭生活教育

實務 

家人關係/

婚姻與家人

關係/婚姻

與家庭 

家庭諮詢與

輔導 /家庭

諮詢 

家庭資源管

理 

兒童與青少

年發展 

婚姻教育/

婚姻研究 

成人發展 /

成人發展與

學習 

專業倫理學 性別教育 

家庭概論/

家庭發展 

人類發展 

家庭理論 家庭社會學 
 

家庭與法律 
 

多元文化與

家庭 

附表  家庭教育專業課程

科目及學分表（性質相

同，名稱略異者從寬認

定） 

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 

科目名

稱 

學

分

數 

科目名

稱 

學

分

數 

家庭教

育 學 /

家庭生

活教育

概論 

二 家庭教

育方案

（課程）

規劃/家

庭生活

教育方

案設計 

二 

親職教

育 

二 家庭教

育活動

推展/家

庭生活

教育實

務 

二 

家人關

係 / 婚

姻與家

人關係

/ 婚 姻

與家庭 

二 家庭諮

詢與輔

導/家庭

諮詢 

二 

家庭資

源管理 

二 兒童與

青少年

發展（與

學習） 

二 

婚姻教

育 / 婚

姻研究 

二 成人發

展（與學

習） 

二 

一、 現行附表中，家庭教

育專業課程分為「必

修科目」及「選修科

目」，然為避免「必修

科目」一詞定義易生

誤解，爰將「必修」修

正為「核心」、「科目」

修正為「課程」，所稱

範圍較廣。 

二、 酌修部分科目名稱，

以貼近近年大學開設

課程名稱，並避免括

號意義不明： 

(一) 「家庭教育方案

（課程）設計/家

庭生活教育方案

規劃」其開設課

程名稱多為「方

案」而非「課程」，

且方案指稱範圍

較廣，爰刪除

「（課程）」。 

(二) 「成人發展(與

學習)」，改為「成

人發展/成人發

展與學習」。 

(三) 「兒童與青少年

發展(與學習)」

及「人類發展(與

學習)」兩門課，

因少有大學開設

「兒童與青少年

發展與學習」或

「人類發展與學

習」之課程，爰

刪除「（與學



 
家庭心理學 

 
家庭溝通 

 
家庭與社區 

 
家庭危機與

管理 
 

家庭政策 
 

青少年與家

庭 
 

老人與家庭 
 

諮商理論與

技術 
 

團體工作 /

團體動力 

備註： 

一、核心及選修課程各至

少修習五科目，每科

目至少二學分。 

二、性質相同，名稱略異

者，採從寬認定。 

三、申請認定之修習科目

得多科併同採認單

科，但單科不得重複

採認多科。 

專業倫

理學 

二 性別教

育 

二 

家庭概

論 / 家

庭發展 

二 人類發

展（與學

習） 

二 

家庭理

論 

二 家庭社

會學 

二 

  
家庭與

法律 

二 

  
族群、文

化與家

庭 

二 

  
家庭心

理學 

二 

  
家庭溝

通 

二 

  
家庭與

社區 

二 

  
家庭危

機與管

理 

二 

  
家庭政

策 

二 

  
青少年

與家庭 

二 

  
老人與

家庭 

二 

  
諮商理

論與技

術 

二 

  
團體工

作/團體

動力 

二 

 

習）」。 

(四) 有關「族群、文

化與家庭」該門

課程名稱，查一

百十學年度家庭

相關系所開設該

類課程名稱皆為

「多元文化與家

庭」，考量因應

社會變遷及家庭

多元型態組成，

爰改以「多元」

一詞，所含範圍

較廣泛。 

三、 備註第一點，明定核

心課程及選修課程之

採計規定，此科目數

之規定原定於「家庭

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證

明書申請須知」(現已

廢止)，惟實務已為成

例，故予以規定以臻

明確。 

四、 備註第二點，將現行

附表表頭「(性質相

同，名稱略異者從寬

認定)」文字移列至

此。 

五、 備註第三點，為避免

同一科目重複採認，

故予以明定。 

六、 因有學分數說明，故

刪除學分數欄位。 

 

 




